附件1
湘西州创业带动就业“310”示范典型项目
申报条件

一、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个体工商示范户(含家庭农场)申报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以及其他国家政策不予鼓励的产业外)，具有发展潜力的个体工商户。
    2.创业时间在1年以上5年以内;即申报2024年示范典型，从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时间段注册登记且符合申报条件的均可申报。
    3.合法经营，社会效益良好，无知识产权或其他经济、法律纠纷。
    4.年平均稳定吸纳就业5人以上(不包括创办人或领办人，稳定吸纳就业1人是指连续就业6个月以上，或年度累计用工100个以上，下同)，同等条件下，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和重点群体就业较多的个体工商户优先推荐评选。
    5.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安全事故、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不良记录。
    6.依法纳税，无提供虚假财务信息、逃避缴纳税款等不良失信行为记录。
    7.恪守劳动合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无拖欠工资等记录。
    二、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民营企业申报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以及其他国家政策不予鼓励的产业外)，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 号)规定执行。
    2.创业时间在1年以上5年以内。
    3.合法经营，社会效益良好，无知识产权或其他经济、法律纠纷。
    4.年平均稳定吸纳就业20人以上，同等条件下，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和重点群体就业比例较高或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大的企业优先推荐评选。
    5.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安全事故、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不良记录。
    6.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企业财务制度，依法纳税，无提供虚假财务信息、逃避缴纳税款等不良失信行为记录。
    7.恪守劳动合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无拖欠工资、欠缴社保费等记录。
    三、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农民专业示范合作社申报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并具有发展潜力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2.创业时间在1年以上5年以内。
    3.合法经营，社会效益良好，无知识产权或其他经济、法律纠纷。
    4.年平均稳定吸纳就业30人以上，同等条件下，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和重点群体就业比例较高的合作社优先推荐评选。
    5.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无安全事故、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不良记录。
    6.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企业财务制度，依法纳税，无提供虚假财务信息、逃避缴纳税款等不良失信行为记录。
    7.恪守劳动合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无拖欠工资等记录。
   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创办的市场主体，且带动能力强、从事的产业为当地主导产业或政府大力鼓励支持的产业，可适当放宽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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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湘西州2024年度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典型项目申报表
	申报对象名称
	

	申报类别
	□个体工商示范户    □民营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生产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注册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吸纳就业人数
	
	其中吸纳重点群体就业人数

	
	
	高校毕业生
	脱贫人口
	就业困难人员

	
	
	
	
	

	生产经营
总收入（万元）
	
	员工月平均工资（元）
	

	签订劳动合同人数
	
	合同签订率
	

	参加社会
保险情况

	1.以用人单位名义参保。
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人，从    年   月起缴费至    年    月；
2.以个人名义参保。
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人，从    年   月起缴费至    年    月；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人，从    年   月起缴费至    年    月；
说明：申报个体工商示范户和农民专业示范合作社的申报对象，参加社会保险情况作为加分项目。

	获得荣誉情况
	












	县市区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社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纪检监察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1
湘西州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考评计分表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考评内容
	序号
	考核项目
	基本
分值
	计分标准
	自评   记分
	初审  记分
	州级评审记分

	基本条件
（25分）
	1
	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无违法经营记录的计4分，产权明晰，自主、合法经营，并无其他法律纠纷的计4分。
	8
	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部门证明等给予评审记分。
	
	
	

	
	2
	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以及其他国家政策不予鼓励的产业外），酌情给予记分，满分5分。
	5
	通过查看申报对象主要从事行业给予评审记分。
	
	
	

	
	3
	创业经营项目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和发展前景，酌情给予计分，满分5分。
	5
	通过查看创业项目经营情况、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所获得荣誉、商标、专利等给予评审记分。
	
	
	

	
	4
	创业时间在1年以上、3年以内计7分，3年以上、5年以内计5分。
	7
	查看营业执照注册时间给予记分。
	
	
	

	带动就业效果
（50分）
	5
	个体工商户稳定吸纳就业人数不少于5人，计50分，低于上述标准的不计分。个体工商户稳定吸纳就业每增加1人，加1分，最多加10分。
	50
	根据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备案登记等材料给予评审记分。
	
	
	

	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
情况
（25分）
	6
	《劳动合同》或《劳务用工合同》签订率100%的计10分，每差2个百分点扣1 分，直至扣满10分为止。
	10
	通过查询劳动合同、劳务用工合同复印件，或县市级人社部门相关证明给予记分。
	
	
	

	
	7
	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计10分，未按时足额发放的每次扣1分，直至扣满10分为止。
	10
	通过查询发放工资的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或有员工签字的工资发放表给予评审记分。
	
	
	

	
	8
	创业以来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计5分，每发生一起扣1分，直至扣满5分为止。经营者和雇工每1人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费的，加1分，最多加5分。


	5
	通过查询县市级劳动监察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或经营者提供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承诺书给予评审记分。通过查询缴纳社会保险的《完税凭证》或社保系统中自动生成打印有参保人员名单和缴费起止时间的《参保证明》，或县市级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给予评审记分。
	
	
	

	合  计
	
	100
	
	
	
	


 
  


附件2-2
湘西州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民营企业考评计分表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考评内容
	序号
	考核项目
	基本
分值
	计分标准
	自评记分
	初审记分
	州级评审记分

	基本条件
（25分）
	1
	企业法定代表人无违法经营记录的计4分，企业产权明晰，合法经营的计4分。
	8
	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部门证明等给予评审记分。
	
	
	

	
	2
	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以及其他国家政策不予鼓励的产业外），酌情给予记分，满分5分。
	5
	通过查看申报对象主要从事行业给予评审记分。
	
	
	

	
	3
	创业经营项目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和发展前景，酌情给予计分，满分5分。
	5
	通过查看创业项目经营情况、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所获得荣誉、商标、专利等给予评审记分。
	
	
	

	
	4
	创业时间在1年以上、3年以内计7分，3年以上、5年以内计5分。
	7
	查看营业执照注册时间给予记分。
	
	
	

	带动就业效果
（50分）
	5
	企业稳定吸纳就业20人，计50分，低于20人不计分。企业稳定吸纳就业每增加1人，加1分，最多加10分。
	50
	根据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备案登记等材料给予评审记分。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25分）
	6
	《劳动合同》签订率100%的计5分，每差2个百分点扣1 分，直至扣满5分为止。
	5
	通过查询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县市级人社部门相关证明给予记分。
	
	
	

	
	7
	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计5分，未按时足额发放的每次扣1分，直至扣满5分为止。
	5
	通过查询发放工资的银行转账记录或微信转账记录或有员工签字的工资发放表给予评审记分。
	
	
	

	
	8
	企业依法为20名以上（含20名）员工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费的，计10分。
	10
	通过查询缴纳社会保险的《完税凭证》或社保系统中自动生成打印有参保人员名单和缴费起止时间的《参保证明》，或县市级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给予评审记分。
	
	
	

	
	9
	企业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计5分，每发生一起扣1分，直至扣满5分为止。
	5
	通过查询县市级劳动监察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或企业提供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承诺书给予评审记分。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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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
湘西州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农民专业示范合作社考评计分表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考评内容
	序号
	考核项目
	基本
分值
	计分标准
	自评  记分
	初审  记分
	州级评审记分

	基本条件
（25分）
	1
	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无违法经营记录的计4分，产权明晰，合法经营的计4分。
	8
	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部门证明等给予评审记分。
	
	
	

	
	2
	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以及其他国家政策不予鼓励的产业外），酌情给予计分，满分5分。
	5
	通过查看申报对象主要从事行业给予评审记分。
	
	
	

	
	3
	创业经营项目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和发展前景，酌情给予计分，满分5分。
	5
	通过查看创业项目经营情况、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所获得荣誉、商标、专利等给予评审记分。
	
	
	

	
	4
	创业时间在1年以上、3年以内计7分，3年以上、5年以内计5分。
	7
	查看营业执照注册时间给予记分。
	
	
	

	带动就业效果
（50分）
	5
	合作社稳定吸纳就业30人，计50分，低于30的不计分。合作社稳定吸纳就业每增加1人，加1分，最多加10分。
	50
	根据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劳务用工合同，或劳动合同备案登记等材料评审记分。
	
	
	

	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
情况
（25分）
	6
	《劳动合同》或《劳务用工合同》签订率100%的计10分，每差2个百分点扣1 分，直至扣满10分为止。
	10
	通过查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复印件，或县市级人社部门相关证明给予记分。
	
	
	

	
	7
	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计10分，未按时足额发放的每次扣1分，直至扣满10分为止。
	10
	通过查询发放工资的银行转账记录或微信转账记录或有员工签字的工资发放表给予评审记分。
	
	
	

	
	8
	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计5分，每发生一起扣1分，直至扣满5分为止。合作社每1人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费的，加1分，最多加5分。

	5
	通过查询县市级劳动监察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或合作社提供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承诺书给予评审记分。通过查询缴纳社会保险的《完税凭证》或社保系统中自动生成打印有参保人员名单和缴费起止时间的《参保证明》，或县市级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给予评审记分。
	
	
	

	合  计
	
	100
	
	
	
	




